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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（以下簡稱輔導會）依其職掌辦

理。故七十二年特種考試退除役軍人轉任公務人員考試規則第九條規

定：本考試及格人員之分發，由行政院人事行政局會同輔導會，依考試

及格人員分發辦法及有關輔導就業之規定辦理。其中考試及格人員分

發辦法第二條對於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及格人員即以「需要分發任用」

者為限。至其所謂有關輔導就業之規定，則包括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條

例施行細則第二條第二項及國軍退除役官兵就業安置辦法第三條、第

四條等有關規定在內。依其規定，輔導會為適應國軍待退員額之需求，

配合安置能量，得視實際情形，訂定安置順序。是輔導會本此職權，洽

請舉辦此次特種考試，原係因應事實上之特殊需要，有其依序安置退除

役官兵就業之特定目的。其應考須知內所載乙等考試及格人員之分發，

以軍官為限，前經安置就業之現職人員不予重新分發之規定，係主管機

關依有關輔導退除役官兵就業法令而為，旨在使此次考試及格之退除

役官兵，在原任用計畫範圍內者得以分發就業；其不在原任用計畫範圍

內者亦取得擔任公職之任用資格，遇機得以任用或升遷，依首開說明，

與憲法保障人民平等權及應考試服公職之權之規定尚無牴觸。

至該項考試中乙等考試之應考人，既包括士官在內，而分發則以軍

官為限，不以考試成績之順序為原則，雖未盡妥洽，亦不生牴觸憲法問

題。

釋字第二○六號解釋（75.6.20.）

【解釋文】

醫師法第二十八條之一規定：「未取得合法醫師資格為醫療廣告

者，由衛生主管機關處以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」，旨在禁止未取

得合法醫師資格者為屬於醫師業務之醫療廣告，既未限制鑲牙生懸掛

鑲補牙業務之市招，自不致影響其工作機會，與憲法第十五條、第二十

二條、第二十三條及第一百五十二條之規定，尚無牴觸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

釋字第二○七號解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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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鑲牙生管理規則第六條、第七條之規定，鑲牙生應以鑲補牙為

其業務，不得施行口腔外科及治療牙病。至牙周病之防治，屬於牙醫師

之業務，鑲牙生自不得為之。如鑲牙生懸掛齒科或牙科市招，標明牙周

病或齲齒之防治，即係逾越鑲補牙之業務範圍，而屬於牙醫師業務之醫

療廣告。

按國家為維護國民健康，避免貽誤病人就醫機會，於醫師法第十

八條禁止醫師為不正當之廣告，並於同法第二十八條之一規定：「未取

得合法醫師資格為醫療廣告者，由衛生主管機關處以本五千元以上五

萬元以下罰鍰」，後一規定旨在禁止未取得合法醫師資格者為屬於醫師

業務之醫療廣告，既未限制鑲牙生懸掛鑲補牙業務之市招，自不致影響

其工作機會，與憲法第十五條、第二十二條、第二十三條及第一百五十

二條之規定，尚無牴觸。

釋字第二○七號解釋（75.7.18.）

【解釋文】

民意代表可否兼任他職，須視憲法或與憲法不相牴觸之法規有無

禁止規定，或該項職務之性質與民意代表之職權是否相容而定。私立

學校校（院）長責重事繁，私立學校法第五十一條第三項規定：「校

（院）長應專任，除擔任本校（院）教課外，不得兼任他職」，旨在健

全校務以謀教育事業之發展；省及院轄市議會議員、議長自不得兼任

之。其在本解釋公布前已兼任者，應於兩項職務中辭去一項職務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民意代表可否兼任他職，須視憲法或與憲法不相牴觸之法規有無

禁止規定，或該項職務之性質與民意代表之職權是否相容而定。本院

釋字第十五號解釋：監察委員不得兼任國民大會代表；釋字第七十五號

解釋：國民大會代表非不得兼任官吏；釋字第三十號解釋：立法委員不

得兼任官吏，但非謂官吏以外任何職務即得兼任，仍須視其職務之性

質與立法委員職務是否相容，性質不相容之職務，立法委員不得兼任，




